

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第二十五届

中国专利奖组织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评选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的通知》（国知发运函字〔2023〕225号）和福建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做好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组织推荐工作的通知》（闽知发〔2023〕52号）要求，现将我市组织推荐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节点要求
（一）对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以下简称各县级局）推荐的项目。各县级局要按照《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和国家局、省局的相关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和遴选工作，在2024年1月5日前先行报送有意向参评项目汇总表（见附件1）。对参评项目的申报材料要进行初步审核把关，确保相关材料完整、真实、准确，不存在涉密内容。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24年1月15日。

（二）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企业自荐的项目。相关县级局应认真审核把关推荐材料，按照国家局、省局的相关通知要求制作材料报市局汇总。报送截止时间为2024年1月18日。

　　二、报送材料标准

（一）项目资料1份（电子件），每个推荐项目包含：

1.中国专利奖申报书（2023年修订版），下载后不得更改模式，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填报。

2.附件（内含图片、照片、获奖证书、项目应用证明等材料扫描件，其中，填写专利许可情况的，应当提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填写专利质押融资情况的，应当提交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对于主要依靠参评专利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应当提交参评专利涉及的产品在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试点平台上的备案证明；填写经济效益数据的，可以提交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参评专利经济效益专项审计报告等证明材料；所有附件应嵌入一个PDF文档，不超过20M）。

3.专利授权公告文本（PDF文档）。

（二）各县级局对所报送的每个参评项目各建立一个文件夹，以“专利号”命名（内含申报书、附件、授权公告文本三个独立文件）。
三、其他事项

申报材料、表格等请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中国专利奖”专栏（https://www.cnipa.gov.cn/col/col41/index.html）下载。需要备案认定专利密集型产品的，请登录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试点平台（网址：https://www.zlcp.org.cn/），具体备案流程可参考网站上的《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定公共平台操作手册》。

各县级局应在2024年1月5日前将有意向参评项目汇总表（盖章扫描）后通过新OA文件传送报市局运用科；所有申报项目的电子件应存储在一个文件夹内（内含各申报参评项目文件夹），以“县级局全称”命名，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新OA文件传送报市局运用科。

市局联系人：吴松巍 林思萍   联系电话：22118711。

附件：有意向参评项目汇总表

                                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  年 月 日

附件
有意向参评项目汇总表
**局：（加盖公章）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全体）
	推荐渠道
	领域

（申报书中IPC主分类号）
	推荐理由

（限200字）

	
	
	
	
	
	
	

	
	
	
	
	
	
	

	
	
	
	
	
	
	


填表说明：

1.请用EXCEL表格填写；

2.“推荐渠道”从以下类型中选填：省局指标；示范高校、示范企业。
3.“领域”：要与申报书一致（填IPC主分类号），属外观设计的，直接填外观设计。






